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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授出購股權

代價

︰ 承授人於接納購股權時須支付1.00港元

購股權的有效

期

︰ 自購股權各自歸 屬日期起計一 (1)年

購股權的歸 屬

期

︰ 待達成下文所載的表現目標後，所有已授出購股權 將於二零

二七年四月一日（第一批）；二零二八年四月一日（第二批）；

及二零二九年四月一日（第三批）分三批歸 屬：

購股權表現目

標

︰ 待達成表現目標後，購股權 將按以下三批歸 屬：

強制表現目標
附帶表現目標（假設達成一項或多項相關附帶表現目標

時將歸屬的購股權數目）
將歸屬的購

股權總數
（假設已達成

所有表現
目標）批次 財政年度

市值目標
（ 附註 1 ）

純利目標
（ 附註 2及 3 ）

資產負債
比率目標

（ 附註 2及 4 ）

已簽署的污水
處理項目出售
合約數目

（「營運目標」）
（ 附註 2及 5 ）

1 截至╱於二零二
六年十二月三
十一日 止 年度

不 少 於 2 ,500 .0

百萬港元
不 少 於人民幣

268 .0百萬元
（ 將 歸 屬 的
購股 權 數目︰

18 ,400 ,000份 ）

不高於 65 .2 %

（ 將 歸 屬 的
購股 權 數目︰

13 ,800 ,000份 ）

不 少 於 3份
（ 將 歸 屬 的
購股 權 數目︰

13 ,800 ,000份 ）

46 ,000 ,000

2 截至╱於二零二
七年十二月三
十一日 止 年度

不 少 於 3 ,750 .0

百萬港元
不 少 於人民幣

300 .0百萬元
（ 將 歸 屬 的
購股 權 數目︰

13 ,800 ,000份 ）

不高於 64 .2 %（ 將
歸 屬 的購股 權
數目︰

10 ,350 ,000份 ）

不 少 於 3份
（ 將 歸 屬 的
購股 權 數目︰

10 ,350 ,000份 ）

34 ,500 ,000

3 截至╱於二零二
八年十二月三
十一日 止 年度

不 少 於 5 ,625 .%

百萬元
（ 將 歸�786 0 T此權(l)Tj權/R36 9.96264 Tf權12.3786 0 T此權(„)Tj權/R42 9.96264 Tf權-44.4108 -10.9414 T此權(ü)Tj權/R30 9.96264 Tf權123




附註：

(1) 達成市值目標為強制性歸 屬條件。市值目標應基於本公司於緊接二

零二六年、二零二七年或二零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（「釐定日期」）

（視適用情況而定）前十五 (15)個交易日的平均市值計算。

倘本公司未能達成一個或多個較早批次的指定市值目標，但其後達

成較後批次的指定市值目標，則該較早批次的市值目標應被視為已

於該較後批次的釐定日期達成，而歸 屬於較早批次的購股權 將予歸

屬，惟須達成各該批次的一項或多項附帶表現目標。

(2) 三項附帶表現目標：純利目標、資產負債比率目標及營運目標，將

獨立評估。在達成強制市值目標的前提下，分配至某特定附帶表現

目 標 的購股 權 的 歸 屬 條件， 將 於達成該項特定附帶表現目 標 時達

成。

(3) 「純利」指本集團將於截至二零二六年、二零二七年及二零二八年十

二月三十一日 止 財政年度的年度業績公告中記錄及披露的年度利

潤。

倘本公司未能達成較早批次的指定純利目標，但其後達到的累計純

利水平不低於較後批次的純利目標與一個或多個過往批次的純利目

標的總和，則該較早批次的純利目標應被視為已於該較後批次的釐

定日期達成，而歸 屬於較早批次的購股權 將予歸 屬。為免生疑問，

倘本公司在較早批次錄得虧損淨額，則在釐定一個或多個過往批次

的純利目標是否已達成時，相關財政年度的累計純利水平應與本公

司過往財政年度的虧損淨額進行抵銷。

(4) 資產負債比率使用本集團將於截至二零二六年、二零二七年及二零

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年度業績公告中記錄及披露的

綜合總負債除以綜合總資產計算。

倘本公司未能達成較早批次的指定資產負債比率目標，但其後達成

較後批次的指定資產負債比率目標，則較早批次的資產負債比率目

標應被視為已於該較後批次的釐定日期達成，而較早批次的購股權

將予歸 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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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營運目標應由持有污水處理項目特許權的獨立公司或法定實體按項

目逐個計算。處置方式包括 (i)轉讓項目公司的股權；或 (ii)轉讓項目

公司所持與特許權相關的資產。於簽署與上述處置相關具法律約束

力的協議後，即視為已達成營運目標。

就本附註而言，「出售」指出售項目權益，此後本集團不再擁有項目

公司的任何股權或相關項目與特許權相關的任何資產。

倘本公司未能達成較早批次的指定營運目標，但其後達到的累計營

運目標水平不低於較後批次的營運目標與一個或多個過往批次的營

運目標的總和，則該較早批次的營運目標應被視為已於該較後批次

的釐定日期達成，而歸 屬於較早批次的購股權 將予歸 屬。

退扣機制 ︰ 已授出購股權不受任何退扣機制約束，但會根據購股權計劃

所規定的多種情境失效及╱或註銷（ 以 尚 未行使的部份為

限）。董事會薪酬委員會認為，鑑於購股權計劃已就多種情境

下購股權的失效及註銷作出規定，足以保障本公司利益，因

此無需設立特定退扣機制。

禁售承諾 ︰ 除非董事會另行批准，就承授人行使購股權後持有的任何股

份而言，承授人承諾於擔任本公司董事期間不會直接或間接

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轉讓或處置任何該等股份（「禁售承諾」）。

若承授人不再擔任本公司董事，其承諾於停止擔任董事後額

外六 (6)個月內遵守禁售承諾。

財務援助 ︰ 本集團不會向承授人提供任何財務援助以協助其根據購股權

計劃購買股份。

向承授人授出購股權已獲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上市規則第17.04 (1)條批准。

根據上市規則第 17.03D (1)條及購股權計劃，倘於截至授出日期（包括該日）止任何

12個月期間內，因行使已授予任何人士的購股權或獎勵（已失效的購股權及獎勵

除外）而已經發行及將予發行的股份總數，合共超過已發行相關類別股份的 1%，

則該項授出必須經股東在股東大會上批准。承授人及其緊密聯繫人（或倘承授人

為關連人士，則為其聯繫人）必須在股東大會上放棄投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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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因行使建議向承授人授出的 115,000,000份購股權而將予發行的股

份，佔已發行股份約 4.98%。由於在 12個月期間內，因行使建議向承授人授出的

購股權而已經發行及將予發行的股份總數，將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 1%，

因此，建議向承授人授出賦予權利認購 115,000,000股股份的購股權，須經獨立股

東批准，而根據上市規則，承授人及其聯繫人須在股東大會上就有關決議案放棄

投票。建議向承授人授出購股權，在獲得該批准之前不得生效或行使。

在上述授出之後，本公司將已動用根據購股權計劃已經及將予授出的所有購股權

獲行使時可能配發及發行的現有最高股份數目 213,973,500股股份（「購股權計劃授

權限額」）約 53.74%。假設承授人接納該項授出，且授出購股權獲獨立股東在股東

大會上批准，則購股權計劃授權限額下可用於未來授出的股份數目為98,973,500股

股份。

於本公司即將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（「股東週年大會」）將提呈一項決議案，供股東

考慮並酌情批准向承授人授出購股權。載有（其中包括）向承授人授出購股權及股

東大會通告的通函，將在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。

承董事會命

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李中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五月四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八名董事，即執行董事杜林東先生、李中先生、劉玉

杰女士及段林楠先生；非執行董事趙雋賢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周錦榮先

生、常清先生及彭永臻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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